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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存年限：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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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林義鈞
電語： 04-22244191#4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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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第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 月 29日
發文字號：台水營字第口 500187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 (Al3360000K_l150018750_docl_A t tachl. pd f) 

主旨：有關本公司函請內政部釋示 「 高層建第物屋頂水箱箱體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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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應與建築物結構體分離」 一 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 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且5年5 月 21 日國署建管字第

1150047956號函辦理。（詳附件）

二 、 本公司於115年5 月 12 日函請內政部擇示 「 高層建頷物屋項

水箱箱體是否應與建第物結構體分離」之疑義，經內政部

國土管理署以115年5 月 21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50047956號函

復略以： 「 建築技術規則建籐施工編第 249條規定修正之意

旨，係考量給水箱為配合自來水供應及保養需要，爰規定

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。」 。

三 、 爰此，高層建築物屋頂水箱箱體應與建築物結構體分離。

本公司前於115年4 月 9 日函頒修訂之 「 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

業要點」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符合相關規範之精神，

爰仍靖依此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

會、社圍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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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會丶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公司董事長室、總經理室、各區管理處、營業處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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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曰 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
最

訂

線

機關地址： 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聯絡人：蕻芳逮
聯絡雹括： 02-87712345#2703 
雹子鄣件： fang09 l 5@nhna.gov.tw 
傳其： 02-87712709 

404403 
臺中市雙十路2段2-1號

受文者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500479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闢高層建纂物屋頂水箱箱體是否愿與建築物結構髖分離

l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丶瘋貲公町15年5 月 12 日台水營字第 1150016054號函 。

二、查建纂技術規則建慕設計施工編第 249條規定： 「 設置於

高層建築物內丶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比下層之給水水箱，

其設計慮考慮結構髖之水平變位，箱髖不得與建築物其他

部分兼用，並愿可從外部對箱髖各面進行維修檢查。」另

查該條文修正意旨，係考量給水箱為配合自來水供愿及保

蕎之需要，爰規定箱髖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，先予

敘明。

三丶至貴公司所訂「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業要點」第 16條規

定，是否有違前開規定，以及中華民國不動産建第開發商

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所陳之疑義，因涉貴公司上開作業

要點規定，敬請本於權貴卓處。

正本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


